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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玉里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106年 2月 21修正 

一、 依據：高級中學學校課程標準之規定。 

二、 宗旨：為加強生活教育，充實休閒生活，提倡正當娛樂，訓練學生自治能力，增進學生

身心健康，激發學生潛能，試探學生性向特訂定本辦法。 

三、 活動時間：每星期二第六、七節，全校統一實施社團活動，其餘時間由各社團自行利用

課餘時間實施。 

四、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五、 社團總類：學術性社團、藝術性社團、技能性社團、服務性社團、康樂性社團、體能性

社團等六大類。 

六、 社團之成立：學生組織社團需有十人以上連署發起，並於每年五月底前提出申請後，經

由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可成立。 

七、 社團之組織及職掌： 

（一） 指導老師： 

1. 每社團應聘請校內外具專長及熱忱之指導老師乙名，任期為一學年。 

2. 指導老師負責指導社團ㄧ切活動，包括社團之組織、計畫、執行及評量工作並

作為學務處與社團溝通之橋樑。 

3. 指導老師應於每次社團活動到場指導，並負責點名及秩序維持。 

4. 指導老師應指導社團幹部擬訂社團活動計畫、執行社團活動，並評量社員之群

育成績。 

（二） 幹部組織： 

1. 社長、副社長：每社團應選社長乙名，在指導下綜理社團一切事務，並對外代

表該社團；副社長乙名，協助社長處理社團事務。社長、副社長均由全體社員

推選。 

2. 文書組：負責建立並保管社團文書資料、編列社團全學期活動計畫、記錄各項

會議及活動之工作。 

3. 活動組：負責各活動策劃及執行、安排全學期活動計畫，及參與學校各項活動。 

4. 總務組：負責社團經費之收支及帳目管理，以及物品之購買、借用。 

5. 器材組：負責社團各項器材之保管、維護與供應。 

6. 公關組：負責建立社團對外關係、社團畢業社員之聯繫、爭取社團活動資源。 

7. 連絡組：負責社團聯絡網之建立，社員集合之聯絡工作。 

八、 活動場地： 

（一）由學務處統一規劃各班教室及各公共活動場所於社團活動時間開放使用。 

（二）各社團開學後一週內可向學務處提出使用場地申請，並由學務處統籌分配之。 

（三）若有變更活動場地，需於活動前提出申請。 

九、 活動器材：社團活動之器材除貴重之必需設備外，其餘社團活動器材皆需由各社團自行

購買及保管。 

十、 實施方式： 

（一）每學年上學期第一週辦理社團選填，每位學生可填寫 10個志願，每類最多 2個。 

（二）各社團依其性質可設定入社標準、人數、社團費用，額滿為止。 

（三）若填寫人數過多之社團，以公開抽籤決定社員。其中三年級人數不超過 50%、二年

級人數不超過 30%、一年級人數不超過 20%為原則。 

（四）欲轉社學生，請向訓育組申請轉社事宜，由原社團及轉入社團指導老師同意後，

將轉社單交至訓育組以完成作業。 

（五）以第一志願選入社團者，未滿一學年不得轉社。若經查核發現擅自轉社未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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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小過乙次處分。 

（六）社團活動視同正課，社長每社課前須至學務處領取社團活動紀錄簿，並確實協助

點名及填寫紀錄簿，社員出席缺曠依校規處之。其紀錄簿最慢當週五交回學務處，

遲交記警告乙次。 

（七）活動中發現問題，應適時反映學務處訓育組處理。 

十一、 經費：由各社團自行設定社員須繳之費用，經學務處核可後實施，以作為社團活動

之用。 

十二、 成果發表：  

(一)各社團應於上學期參加社團靜態展、下學期舉辦社團動態成果展，由學務處統一向

學校申請發表會。 

(二)各社團成果發表得依社團性質分別採用表演、展覽、比賽、聯誼以及各社團之特有

方式行之。 

(三)社團成果發表列為社團評鑑之ㄧ部分，故學務處應請評鑑委員前往評鑑。 

十三、 本要點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